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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悔权” 能否任意用？

书一两天读完后，就利用“七日内无

理由退货”的政策反复退换；结婚要用红

色的手包，婚礼用完了就来退货；退回来

的衣服明显穿过，不予退货便以“给差评”

威胁……

2013

年

4

月进行首次审议的消法修

正案草案亮点之一是赋予消费者 “后悔

权”， 即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

日内退货。 这一遵循国际惯例的规定，受

到舆论普遍肯定，认为这样加大了消费者

维权的力度。然而生活中也出现了因网购

环境尚不成熟、恶意退货等影响经营者利

益的现象。

对此，草案二审稿明确了几类不适用

无理由退货的商品：消费者定做的；鲜活

易腐；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

件；交付的报纸、期刊以及其他根据商品

性质不宜退货的。同时明确退货运费由消

费者承担。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冯淑萍指出，无

理由退货也该对消费者有制约。消法是保

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也要合理处理消费

者与经营者的关系。消费者退货应该保证

商品的完好无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要兼

顾。

惩罚性赔偿该不该再“狠”些？

1994

年，消法正式实施，根据其中规

定，消费者被欺诈可获双倍赔偿。第二年，

为获赔偿而专买假货的王海走进北京隆

福大厦，从此，他的名字就与打假、消费者

权益绑在一起。

时隔

20

年， 消法修正案草案二审稿

提高了对有欺诈行为的经营者的惩罚性

赔偿，规定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

商品的价款或接受服务费用的三倍；此外

草案二审稿还规定，经营者明知商品或服

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的欺诈行

为，造成消费者或其他受害人死亡或健康

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三

倍以下的民事赔偿。

二审稿这一修改中增加赔偿 “三倍”

金额，均比一审稿增加了一倍。 上海泛洋

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刘春泉认为 ，从

“退一赔一”到“退一赔三”，在实践中将有

效提升法律的威慑力。 但值得注意的是，

司法实践中，消费者在涉及汽车、房产等

大宗商品时往往难以获得 “退一赔一”的

赔偿，如何将三倍赔偿执行好，需对大宗

商品的惩罚性赔偿有更明确的界定。

也有不少人认为惩罚力度还显不够。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消法研究中心教授刘远

景指出，惩罚性赔偿应采取“上不封顶，下要保

底”的原则，如果是十倍的惩罚赔偿，不法

商家欺诈的情况可能会大大减少。

虚假广告代言人要不要担责？

针对大量虚假广告充斥电视节目、明

星代言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等损害消费者

权益的情况，草案初审稿与二审稿均强化

了虚假广告发布者的连带责任。二审稿还

强调：广告经营者、发布者设计、制作、发

布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商品或服务的虚

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与经营者承

担连带责任。 同时增加一款规定：社会团

体或其他组织、个人在前款虚假广告中向

消费者推荐商品或服务的，同样负连带责

任。

全国人大法律委有关负责人解释，这

意味着广告代言人对虚假广告也应承担

民事责任。

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团长邱宝昌

特别建议，广告法也应作出相应修改。

法律如何保障诚信建设？

经营者违法经营、制造售卖假冒伪劣

商品、进行虚假宣传，严重损害消费者权

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诚信缺失。

为此，草案二审稿决定保护消费者权

益要体现加强社会诚信建设的精神，除规

定经营者“应当恪守社会公德，诚信经营”

外，还针对经营者掺杂、掺假，以假充真，

以次充好， 以不合格商品冒充合格商品，

虚假宣传等行为，除依法律规定予以处罚

外，“由有关部门记入信用档案，向社会公

布”。

一家在京的旅行社负责人对这一修

改表示欢迎。他说，以北京一日游为例，不

规范的经营者层出不穷。如能将这些不正

规经营、 虚假宣传的旅行社依法处罚，并

进行信用记录向社会公布的话，就可以防

止“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发生，保护消费

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消协履职谁保障？

“精神赔偿”“汽车召回”“绿色消费”

等进步的消费理念都是由中国消费者协

会提出的。 自

1984

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

至今，全国县以上消协已有

3000

多个，为

维护消费者权益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然而近年消协履职遇到一些问题。

“不能让马不吃草而让马行千里。 ”浙

江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叶元春指出，

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的名称、人员编制和

经费目前尚未解决，很多人没认识到法律

赋予它公益性职能的必要。

草案二审稿对此明确：消费者协会履

行的是“公益性职能”，各级政府对消协履

职应当予以必要的经费等支持。

不过对于草案将消费者协会定为唯

一可以对侵害众多消费者权益提起诉讼

的团体，即将其定为公益诉讼主体，仍有

不同意见。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指出，社

会组织“一行多会”是一个明确的发展方

向，未来的消费者领域肯定不只是一个消

费者协会，如果只规定消费者协会享有这

个权利似乎不妥。

(

据新华社

)

明星代言虚假广告要担责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草案二审，规范“后悔权”等五大修改引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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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可作为商标注册， 商标

法修正案草案三审稿提出

“国歌”“军歌”

禁止作为商标使用

26

日提交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的商标法修正案草案三审稿，将现行商标法

规定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法定赔偿额上限从

50

万元提高到了

300

万元。

商标侵权案件法定赔偿上限拟提

高到

300

万元

商标侵权代价小而维权成本高，一直是我国知

识产权保护领域的突出问题。去年

12

月，商标法修

正案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时，商标侵

权案件法定赔偿额上限被提高到了

100

万元。 今年

6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对商标法修正案草案进行第二

次审议时，这一上限又进一步提高到了

200

万元。

有些常委会委员提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

法定赔偿额还应再适当提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

经研究，建议将法定赔偿额的上限，由

200

万元进

一步提高到

300

万元，不设下限。

我国拟禁止将“国歌”“军歌”作为

商标使用

商标法修正案草案规定，同我国“国歌”“军歌”

相同或者近似的标志禁止作为商标标志使用。

从早期的招牌、字号，到现在的文字、图形，商

标的形式不断创新发展。目前，在很多国家和地区，

声音、颜色、气味等作为商标已得到法律认可。

根据这一发展趋势，为进一步方便商标申请人

注册，今年

6

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商标法

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增加了“声音”可以作商标

注册的规定。

有的常委会委员提出，既然商标法修正案草案

增加了“声音”可以作为商标注册的规定，同时也应

明确“国歌”“军歌”不得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在禁止作为

商标标志使用的规定中，增加同我国的“国歌”“军

歌”相同或者近似的标志。

商标代理机构违法拟记入 “黑名

单”

商标法修正案草案规定，商标代理机构有违反

商标法规定行为的， 除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外，由

工商部门记入信用档案。

我国商标代理行业是改革开放后发展起来的

新兴行业。 目前，我国仅一般商标代理机构就有约

9000

家， 每年通过商标代理机构提交的商标注册

申请超过总申请量的

90％

。 但是，整个商标代理行

业的服务却并不尽如人意， 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

齐，同行之间恶性竞争，导致出具虚假法律文件、欺

诈委托人钱财、恶意抢注等现象屡屡出现。

今年

6

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的商标法修正案草案规定，对有违法行为的商标

代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以罚款，情

节严重的，停止受理其办理商标代理业务，并予以

公告。

有的常委会委员提出，对有违法行为的商标代

理机构，在给予上述处罚的基础上，增加工商部门

将其违法行为记入信用档案的规定。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研究， 建议增加规定：

商标代理机构有违反商标法规定行为的，除依法追

究其法律责任外，由工商部门记入信用档案。

(

据新华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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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提请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四次会议进行第二

次审议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修正案草案在草案一审稿的

基础上作了修改 ， 其中完善

“后悔权”制度、加大惩罚性赔

偿力度、强化虚假广告责任等

五大修改颇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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